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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314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十四

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

请求后，应当及时作出核定，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

者受益人；对属于保险责任的，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

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，履行赔偿或

者给付保险金义务。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

限有约定的，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，履行赔偿或

者给付保险金义务。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，除

支付保险金外，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

失。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

给付保险金的义务，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

险金的权利。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

责任的最高限额。 第二十六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

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、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对其赔偿或

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，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

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；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

付保险金的数额后，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

法第22、25、40条。  【意思分解】 1本条是关于保险人赔付

责任的最基本规定。应被保险人、受益人请求，保险人有义

务核实责任：应赔偿的，10日内履行赔付义务(第1款)，否则

，承担赔偿责任(第2款)；不应赔偿的，发出拒绝通知书(第25

条)。 2另外，掌握“保险金额”概念(第4款)：保险金额可能

低于、等于保险价值，但不得高于保险价值。 3第24条的修订



在于增加了保险人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责

任。 4注意第26条规定的先予支付的义务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

二十七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，

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，自其知道保险事

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。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

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，自其知道保险事故

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。  【意思分解】 掌握寿险与其

他险的赔付请求权行使期间的不同(5年与2年)。  【不要混淆

】 本条中“5年”与“2年”的规定比较特殊，注意该期间的

起算点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未

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，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，向保险人提

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的，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

，并不退还保险费。 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

保险事故的，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

付保险金的责任，除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另有规定外，也

不退还保险费。 保险事故发生后，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

益人以伪造、变造的有关证明、资料或者其他证据，编造虚

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，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

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 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

受益人有前三款所列行为之一，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

支出费用的，应当退回或者赔偿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65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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